
屏東縣立車城國中       學年度  第    學期    第    次定期評量 

命審題教師試題檢核表 

施測年級：□七年級  □八年級  □九年級 

施測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科 

命題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命題教師簽名： 

審題檢核項目(審核通過請打) 審題意見(審核通過請打) 
□ 試卷標頭正確(含校名、學年度、學期別科

目名稱、讀卡代碼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等)。 

□ 頁次、背面尚有試題等提示語皆標示清楚。 

□ 試題內涵能平均涵蓋各學習內容的概念，

包括記憶、了解、應用及高層次思考(分析、

評鑑、創造等閱讀理解)等層次。 

□ 試題版面編排適宜容易閱讀，圖表內容與

標示皆清晰。 

□ 試題題意明確，語法和標點符號使用正確，

且無錯別字。 

□ 試題內容符合學習能力指標與學習目標。 

□ 試題配分合理，且總配分無誤。 

□ 試題能在考試時間內完成。 

□ 試題難易度適中，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

結合。 

□ 正確答案明確且無爭議。 

□ 試題內容無重複命題。 

□ 試題採用正面敘述，避免出現反面或雙重

否定的文句，若使用否定句，則在否定字眼

下加註雙底線。 

□ 試題內容符合本次測驗命題範圍。 

□ 試題符合性別平等原則。 

□ 其他。請說明： 

 

 

初審 
□ 試題符合檢核項目，無需修訂。 

□ 試題需修訂，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題教師簽名：  

 

審題日期      年  月  日 

複審（若試題有修正才需填寫） 

□試題已全數完成修正 

□試題仍需修訂，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審題教師簽名：  
 

審題日期      年  月  日 
＊請審題教師與命題教師確認試題已完成修正才簽名。 

命題教師修正情形及結果：（若試題有修正才需填寫） 

□ 已依據審題教師意見修改。 
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 

 

命題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意

事項 

一、段考試題（紙本和電子檔）及審題檢核表請一併繳交至教學組，以便及時印製。 

二、命題教師應主動並及早將試題交給領域審題老師審閱，命題教師依據審題意見進行試題修訂後

再送請審題老師進行複審，直至修訂完成，再請審題教師確認簽名。 

三、命題教師及審題老師請注意試題之保密性，勿任意放置導致試題外洩。拿到考卷後並請立即進

行審題，勿耽誤命題老師繳卷時間。 

四、審題記錄及簽名處請親筆書寫，切勿以電腦繕打。 

 


